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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涉民营企业刑事错案的产生不仅损害企业与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同

时也给刑事司法公正带来较大损害，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只有逐步完善错案纠正制度，增强司法公正，

才能使民众对刑事法治树立信心。对此，需结合相关案例分析，探究涉民营企业刑事错案发生原因，提

出防范对策，为预防涉民营企业刑事错案的发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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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criminal wrongful convictions involving private enterprises not only damage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nterprises and entrepreneurs and disrupts the normal or-
der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but also causes greater damage to criminal justice and affects 
judicial credibility. Only by gradually improving the system for correcting wrongful cases and en-
hancing judicial fairness can people build confidence in the criminal rule of law.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relevant cas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criminal 
wrongful convictions involving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propose preventive countermeasures,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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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of criminal wrongful convictions involving 
privat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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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营经济体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民营企业不规范行为，司

法实践以往采取了严厉打击的刑事政策，甚至将经济纠纷作为犯罪处理，忽略对于公司的正常生产和运

营造成的负面影响。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强调对产权纠纷案件加强监督与查处力度，依法纠正历史冤案错案。两高相继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发布

了一系列加强民营企业产权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为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审慎处理产权和经

济纠纷提供了指引。 
民营企业刑事错案的发生，不仅使民营企业家的人身权受到侵犯，也使民营企业错失了发展良机。

通过分析近年来涉民营企业冤假错案，可以发现其与涉及故意杀人、强奸等暴力犯罪冤错案件相比，在

纠正原因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问题集中于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与适用方面，后者问题集中于事实

认定的层面。如何把握事实认定准确性与法律适用正当性，防范涉民营企业刑事冤假错案的形成，值得

进一步研究。 

2. 涉民营企业刑事错案的含义厘清 

“涉民营企业”指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定为刑事犯罪的情形。关于“刑

事错案”，我国刑事立法未提供权威的界定，但有可供参考的文件条例，如已废止的《人民检察院错案

责任追究条例(试行)》与《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两条例分别针对“错案”与“执法过错”

展开阐释，突出办案人员存在过错、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但由于所针对办案主体的单一性与造成

严重后果的模糊性，解释力十分有限。对此，需借鉴相关理论进行探讨。依认定标准的不同，理论对于

“刑事错案”界定分为主观说、客观说、主客观统一说、程序违法说与“三重标准说”。主观说将司法

人员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作为判断刑事错案的标准，更加重视对于司法人员行为的约束。客观说以案件处

理结果与客观事实的一致性进行评判，注意到基本案件事实与客观案件事实真相不相符和适用法律错误

两方面，提出要将查明案情与客观事实的相符性与法律适用准确性进行结合[1]。主客观统一说兼采客观

说与主观说的认定标准，认为应当全面地考察司法人员办理案件的过程及结果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侵犯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案件承办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2]。该观点将刑事错案认定标准等同于追

究办案人员法律责任的标准。程序违法说关注是否违反诉讼程序，突出对于程序正义的评判。三重标准

说认为错案经历错案纠正、错案赔偿和错案追究三类纠错程序，分别体现为启动再审、刑事赔偿与司法

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三方面。该标准划分了刑事错案的具体情形，但并未解释刑事错案的内涵与特征。 
综合以上众多观点，本文赞同“客观说”。本质上，刑事错案是办案人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认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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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和行为错误所导致的错误结果[3]。其既可能出于违反程序，也可能出于违反实体法律，既可能出于主

观原因，也可能出于客观原因，但内容上总是围绕事实认定错误与法律适用错误两方面。主观说与程序

说突出对于办案人员主观过错及行为程序违反性的考量，却忽视对于案件事实认定的评价；主客观统一

说与“三重标准说”将错案认定标准依附于事后办案人员法律责任追究及错案纠正程序，实际脱离了刑

事错案性质研判的基础；客观说概括了刑事错案发生的实质原由与共性特征，更具有界定的准确性与周

延性。综上，本文认为，涉民营企业刑事错案是指司法机关或司法办案人员在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

事实认定或适用法律错误，导致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被错误定罪、判刑的案件。基于此，下文结合具

体案例，展开对于涉民营企业刑事错案成因与对策的探析。 

3. 涉民营企业刑事错案的成因探析 

涉民营企业刑事错案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首先，在司法理念上未遵循“疑罪从无”

原则，未考虑民营企业在经济转型时期发展的客观情况。其次，无法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纠纷。许多案

件本是因为经济纠纷，结果因被害人报案，从而形成刑事案件。再者，司法办案人员在区分罪与非罪的

界线上存在认定偏差，进而扩大了刑法的打击面。 

3.1. “疑罪从有”理念桎梏 

在形成冤假错案的成因中，除立法与司法上存在的问题以外，一些刑事诉讼理念上的误区，更应引

起重视，如疑罪从无、法律真实、保障人权等基本理念在我国仍未得到充分的贯彻[4]。疑罪从无原则体

现现代刑法“有利于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功能，也是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的延伸。与之相对的

是“疑罪从有”。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受历史条件限制，1979 年刑事诉讼法未确立“疑罪从无”原则，

相反在 108 条中规定“法院可以对经审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公诉案件采取退回补充侦查”的处

置方式。这容易导致超期羁押，严重侵犯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与诉讼权利[5]。直到 1997 年，新刑事诉讼法

规定了第 12 条与 162 条，才使“疑罪从无”有法可依，但实践中“疑罪从有”理念桎梏仍然存在。 
其一，当案件存疑时，司法机关存在长期羁押，无限搁置的处理方式。如杜光东案，因“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案件经历五次审判，期间检察院撤诉又重新起诉，长达 6 年，再审才改判无罪 1。其二，司

法实践中存在“疑罪从轻”的现象，当“肯定无据，否定无理”而存疑时，采取“折中”的做法。如李

献明案中，李献明不服一审判决，先后上诉和申诉，一审再审做出“折中”决定，仅认定李献明免予刑

事处罚 2。其三，尽管“疑罪”得到了无罪判决，但事实上的形式追诉并没有停止，侦查机关可以调查新

证据，检察机关也可以继续抗诉，被告人仍有可能进入刑事程序。如蔡进彬案，蔡进彬先以涉嫌职务侵

占罪被通缉抓捕，公安局侦查近 2 个月后，因没有证据，检察院作出撤销批捕与不予逮捕的决定，但随

后，上级公安局以相同的职务侵占事由再次违法启动对蔡进彬的立案、抓捕 3。可见，在“疑罪从有”理

念影响下，侦查、起诉与审判工作呈现出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人权的特征，被告人相关权益难

以保障。 

3.2. 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 

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刑事犯罪风险，成为悬在民营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司法实

践中，很多与私营企业有关的案件，并非单纯的刑事、民事案件，更多体现了刑民交叉的特征[6]。刑事

手段介入民事关系，与实践中“先刑后民”的程序适用原则有关。“先刑后民”原则早于 20 世纪 80 年

 

 

1参见(2004)北刑终字第 118 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2019)鄂刑再 5 号刑事判决书。 
3参见(2020)琼 01 刑终 123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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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确立，指在处理刑民法律关系发生竞合，导致刑事与民事诉讼程序产生冲突时，刑事诉讼应在适用位

阶上优先于刑事诉讼[7]，也是公权保护优先于私权保护的体现。一味强调公权保障，容易忽视对于公民

合法民事权益的维护。甚至，在司法实践中，该原则被不当利用，造成被告人权益受损。楼恒伟案为典

型的由公司股东内部经济纠纷牵扯出的“刑事案件”，相关涉案事实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但相

关当事方恶意提起刑事诉讼，谋求自身不法利益，误导法院错误定罪 4。 
除去诉讼程序的选择，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应当关注刑事犯罪与民事不法的区分问题。实务中，

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的案件主要涉及民事违约与刑事犯罪的争论。民事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

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刑事犯罪则指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在此意义上，

二者可以依据参照规定的不同进行区分。但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往往呈现出民事违约与刑事犯罪行为

重叠的局面。例如，为获取贷款或其他渠道融资，企业夸大还款能力、虚构经营状况，最终未能清偿债

务，属于民事违约行为，如果在合同订立时同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则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因而，

民事违约与刑事犯罪虽属两类部门法规制范畴，却容易产生混淆，进而影响行为的准确定性。 

3.3. 罪与非罪构成要件认定偏差 

从现有刑法罪名上看，涉民营企业经营方面的罪名达五十多个，比较突出的有：职务侵占罪、挪用

资金罪、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假出资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等。

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构成是认定行为罪与非罪的依据和标准。关于以上相关罪名，存在部

分构成要件认定偏差，影响罪名准确裁量。 
1) 关于“非法占有目的” 
理论与实务一般认为，“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构成诈骗类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司法部门相继颁布

相关司法文件，确立了“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推定原则，为实务认定提供了指引，如最高人民法院《全

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列举了推定行为人构成非法占有目的七种情形。个案处

理具有复杂性，对于规定列举的其他情形，要严格依照同类解释的规则，结合司法经验与社会观念加以

“补强”。但事实上，司法机关的认定往往较为宽松，仅依据行为人缔约时的经济状况与最终履约事实，

推断行为人缔约时的主观心态，进而容易落入客观归罪，产生推定合理性的偏差。 
2) 关于“违反国家规定” 
空白罪状之“违反国家规定”是法定犯成立的一般要件，其以前置法违反性为前提。《刑法》第 96

条对“违反国家规定”进行了概括性解释，限制了前置法的范围，即仅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

院制定的法律、决定等。然而，实务在认定过程中存在两方面倾向，一是忽视前置法规范的变动性，将

已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例如，顾雏军案中，原审未依据新修订的公司法规定，对顾雏军等

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程度进行重新评估，致顾雏军等人被错误定罪 5。二是对“国家

规定”进行宽泛解释，将批准、授权的部门规章纳入前置法范畴，如司法机关将违反部门规章的违规经

营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3) 关于“情节严重” 
犯罪是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刑事违法性仅为社

会危害性在刑法上的体现[8]。规定“情节严重”等概括性构成要件，可以实现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综合

评判[9]。刑法分则中，有条文将“情节严重”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如虚开发票罪、非法经营罪等；也

有条文规定了体现严重情节的概括性构成要件，如成立虚报注册资本罪，需满足“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

 

 

4参见(2017)鄂 01 刑终 1466 号刑事判决书。 
5参见(2016)最高法刑申 271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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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但司法实践容易在罪名适用中以行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判断为准，

忽视对于情节要件的认定。例如，张某强案中，一审忽视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与社会危害性的评判，

将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错误定罪[10]。 

4. 涉民营企业刑事错案的防范对策 

4.1. 深入贯彻“疑罪从无”理念 

疑罪从无主要从事实认定角度将涉案行为出罪。对此，一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的法

治原则，定罪应当有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证据不足的应依法宣告无罪。二是保证定罪依据充分，量刑

依据存疑时，应当坚持“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落实到司法实务层面，侦查机关要全面收集证据，改变重有罪证据轻无罪证据的错误倾向，依法提

高收集审查证据的能力，并注重对于出罪、罪轻证据的审查。起诉机关要依法保障涉民营企业被追诉人

或被追诉人单位的权利保障，防止审判权的滥用，并妥善利用不起诉制度——案件事实经过严格审查证

据不足，应参照《刑事诉讼法》第 16 条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案件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

可以酌情作出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要坚持“宁可错放也不错判”的理念，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坚持有错必究，基于产权保护的理念，依法纠正历史原因产生的冤假错案；健全涉产权错案责任追究机

制，对确实存在违法审判情形依法严肃问责，提高司法公信力。 

4.2. 准确区分不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边界 

将不法和犯罪的行为混为一谈，运用刑事强制手段干预正常的经济纠纷，侵害了公平、自愿、公平、

自治的市场交易秩序，甚至会对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造成较大打击。一般认为，不法行为主要立足于整

体法律体系做形式判断，犯罪行为需要对行为进行法条的局部、实质性判断。针对不法行为，当事人可

以选择多种救济方式予以解决，而刑事犯罪应当具备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即受害者难以通过其他诉讼方

式来实现其权益，只能动用国家强制力进行保障。 
首先，民事、行政不法行为不一定是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三章规定的犯罪行为大多有与之对

应的民事不法行为，且行为要件具有高度重合性。以保险诈骗罪为例，其行为要件与《保险法》第 138
条关于保险欺诈的规定几乎一致。民法强调法律关系，只要有证据证明民事关系存在即可；刑法需要基

于各类证据证实符合某犯罪构成要件，且具有实质法益侵害。基于二者判断思维方式的差异，可以各自

处理。同理，对于违法行政法规的行为，一要依据刑法第 96 条关于“违反国家规定”的限制解释，避免

将缺乏前置法违法性的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畴；二要置身于行政法以外，立足于刑法鸿沟之中，结合对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性分析，综合审查犯罪与否。 
其次，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但实质上没有危害或者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

认为是犯罪，这同时符合《刑法》但书条款的规定。判断某类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需参照法条规定，

注重对于情节构成要件认定的考察，综合考虑民营企业涉嫌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立足于社会外部环境

与民营企业内部发展压力，以发展的眼光对待或者处理相关案件，如当法律已做出修订，对相关行为及

产生结果的法益侵害程度需要重新评估。 

4.3. 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其内容要求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认

定有罪和处以刑罚。犯罪构成是认定行为成立犯罪的依据。实践中民营企业常涉及的罪名有诈骗类罪、

职务侵占与挪用公款罪。其中，诈骗类罪与民事欺诈容易发生混同；职务侵占罪容易与企业违反利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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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程序相混同；挪用资金罪容易与关联企业间资金拆借相混同。 
1) 关于诈骗类罪名认定 
民营企业涉嫌诈骗类罪名中，主要存在“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行为的认

定争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属于主观方面的考察，对办案人员来说，可以综合总体案件情况加以认

定。详言之，一要查明行为人占有行为发生的原因；二要考察行为人对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使用去向；

三要关注行为人是否有努力还款行为。若只是为解决企业资金需要，将财产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且曾多次还款，即使最终未能完全履行还款义务，也能排除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行为需要考察其所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与财产侵害结果的关联性，如果是对非关键性信息的虚构或隐瞒，

仅为民事欺诈，不应认定为诈骗行为。 
2) 关于职务侵占罪认定 
根据刑法第 271 条的规定，职务侵占罪的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

占为己有，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求行为人对相关财物具有管理权限，如果行为

人不具有相关管理权限，则只能依据其具体行为方式认定为其他财产转移犯罪。此外，“非法占有目的”

要求将财产转移至特定个体占有，不包含单位[11]。针对现实中企业间循环倒账的行为，虽具有一定的社

会危害性，但仅将资金转移至企业占有，不符合“非法占有目的”主观要件。其次，基于正当事由，如

依据有效民事债权债务关系获得企业资金，由于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也不是非法占有行为，难以成立职

务侵占罪。 
3) 关于挪用公款罪认定 
挪用公款罪既具备渎职犯罪的特征，又具有财产犯罪的特征，认定方面存在相当的复杂性[12]。根据

刑法 384 条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挪用公款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

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 3 个月未

还的行为。由此可见，挪用公款行为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要素：一是行为人必须利用职务便利，二是挪

用的公款必须归个人使用，该个人可包括他人；三是需要用于三类用途，并满足数额与未归还限期条件。

关于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其一般由企业领导者实施，符合主体职务要求，但在资金的归属环节方

面，需有充分证据表明中途出现“归个人使用”环节，即便拆借行为用于营利活动，但由于该营利活动

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关联性较强，最终受益人仍为企业或下属、关联企业，不宜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5. 结语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某些问题，如融资不规范、组织管理制度落后等，

由此产生的纠纷也层出不穷。对此，司法实务基于“疑罪从有”等理念，以刑事手段干涉经济纠纷，产

生了一批涉民营企业冤家错案，挫伤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为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让企

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司法应强化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坚持有错必纠原则，重构纠正冤

假错案刑事法律制度，深入剖析涉产权错案产生原因，建立综合预防体制，使刑事法治成为民营企业发

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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